参与性活动部分

（1）系内体育参与及获奖： 

对于足球赛、排球赛不分三四名和五六七八名的比赛，按照如下进行加分18（冠军）、14（亚军）、11（并列第三名）、11、5（并列第五名）、5、5、5；

对于篮球赛（由于研究生参与，本科生只有前六名）按照如下进行加分：18（本科生成绩最好的班级）、13（本科生成绩第二好的2个班级材21与材41）、8（进入八强的三个本科生班级）、8、8；
特别说明：

由于足球赛和篮球赛都没有最终结束，所以名次只能由现在的情况而定。

另外对于乒乓球比赛的计算方式如下：

团体赛计分为：由于不分3，4名，与5至8名，所以计分为：

9，7，5.5，5.5，2.5，2.5，2.5，2.5。

个人赛按照4.5，3.5，3，2.5，1.25，1.25，1.25，1.25计分。
系运会各班级都有排名故而按照18、14、12、10、8、6、4、2分进行加分。

（2）校内体育参与及获奖：
1）有一人次参加系队的加1分，此处以人次计算 
2）凡是有一人次参加马杯田径运动会者给所在班级加0.5分，此处亦按照人次计算。

3）凡是在马杯田径比赛中获得名次的按照单项4.5、3.5、3、2.5、2、1.5、1、0.5进行加分，团体项目和全能项目按照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除以该项目的总人数进行加分。其中对于毽绳比赛按照此方式计分
4）对于马杯其他系队比赛按照一个团体项目计分，并按照每个班的成绩案比列计入每班得分。例如武术比赛：按照单项计分结果为：
	支部
	人次/1
	名次得分

	材32
	1
	3.5

	材41
	1
	0

	材42
	2
	3.5

	材43
	3
	8.5

	材51
	1
	8

	材53
	1
	3.5


而武术比赛为乙组第一，即得分为9分，材32支部的得分为9*3.5/27=1.2

5）参加马拉松并完成10公里者加1分，半程者加4.5分，完成全程者加9分

